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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文件

深宝慈〔2026〕5 号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宝安区
慈善会冠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位理事、全体工作人员：

为进一步优化慈善捐赠环境，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吸引更

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设立慈善冠名基金，规范基金管理

运行，提升慈善组织服务能力与公信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等相关规定，我会重新修订了《深圳市宝安区慈善

会冠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经本会会长办公会研究、常务理

事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下调慈善冠名基金初始设立资金标准，以更加开放、务实、

高效的慈善制度环境，吸引更多爱心企业投身慈善事业，支持

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均可便捷参与设立冠名基金，让中

小微企业也能轻松参与慈善、奉献爱心，实现“低门槛、广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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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易参与”，凝聚更大社会公益慈善力量助力宝安慈善事业

高质量发展。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冠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

2026 年 3 月 26 日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 2026 年 3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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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冠名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

为拓宽募捐渠道，搭建凝聚爱心的平台，鼓励和宣传各企

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慈善捐赠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

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冠名基金定义

慈善冠名基金是指由捐赠方在本会设立的以捐赠单位或

捐赠人的称谓和慈善公益项目名称命名的基金。凡热心于慈善

事业、自愿向本会捐赠善款的单位、个人（家庭），均可在本

会设立慈善冠名基金。

第二条 冠名基金设立

1、基金捐赠方拥有该基金冠名权。基金名称亦可根据捐

赠方意愿，由本会与捐赠方商定。

2、基金的设立金额标准

单位和个人设立冠名基金，金额不能低于人民币 30 万元

(含 30 万)

3、捐赠方与本会就冠名基金的使用意向、监督管理方式

等内容签订书面协议。

4、捐赠方根据协议将设立全部资金注入本会后，该基金

即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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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会努力整合慈善资源，积极探索、设立慈善基金新

渠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力争善款投资保值增值。

第三条 冠名基金的使用

1、慈善冠名基金应主要用于助学、助困、助医、助老、

助孤、助残、救灾等慈善救助项目和符合我会章程规定的其他

社会公益项目。

2、慈善冠名基金的使用由基金捐赠方审批，由本会根据

《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财务管理制度》拨付资助款。

第四条 冠名基金运作经费

本会设立的基金收益和增值部分注入本级慈善金，用于慈

善公益事业。

第五条 冠名基金的管理

1、慈善冠名基金由本会设置专账，对基金注入、使用、

变更、注销等进行专项管理。慈善冠名基金系专项核算基金，

不具独立法人性质。

2、慈善冠名基金有下列情形的，给予注销：

（1）出资方申请注销的。

（2）慈善冠名基金成立实施资助后，资金量不能低于 10

万元（含 10 万元），低于 10 万元半年内没有补足的，由区慈

善会办公室提出注销意见，经会长办公会研究同意，予以注销。

（3）慈善冠名基金成立后，一年内没有实施救助的，由

区慈善会办公室发函给出资方尽快实施救助。发函后三个月内

仍无实施救助的，由区慈善会办公室提出注销意见，经会长办

公会研究同意，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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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冠名基金的监督

对基金的使用管理情况，本会定期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

会、监事会报告，并进行审计机构的审计，接受捐赠人、受助

人和社会的监督。

第七条 冠名基金的奖励措施

1、本会向捐赠方开具捐赠专用收据，凭此收据依照法律、

法规享受企业（个人）减免税优惠政策。

2、对设立基金的捐赠方，本会将通过各级新闻媒体和深

圳市宝安区慈善会网站等进行宣传报道。

3、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和个人隐私权，根据其意见适当向

社会宣传。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3 月 20 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

5年。本办法的修改权、解释权属本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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